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“成都发展改革”政务新媒体内容信息制作服务（2026年度）询价要素
一、项目名称：“成都发展改革”政务新媒体内容信息制作服务（2026年度）
二、采购需求
	序号
	询价要素
	采购需求

	1
	采购目标与用途
	本次采购主要为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印发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、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的通知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23号）要求，结合互联网时代发展改革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需要，提供专业的政务新媒体信息制作服务，包括“成都发展改革”政务微信、政务微博、今日头条、澎湃问政、网易号、知乎号、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的信息制作服务，持续优化信息服务，加强宣传运营，以满足新形势下公众对政务新媒体的新需求，持续提升市发展改革委政务新媒体知晓度和覆盖面。

	2
	标的物/服务名称
	“成都发展改革”政务新媒体内容信息制作服务（2026年度）

	2
	功能性能/服务要求
	一、运维内容
1．做好日常信息制作服务，包括图文编辑排版、视频嵌入、动图制作、头图设计等。
2．充分熟悉并利用订阅号的各项功能，挖掘微信特性，定制有创意、新颖、互动性强的个性化功能，实现多样化信息制作。
3．配合相关线上线下活动执行，活动要制定项目方案并提前提交至甲方征求意见。活动完成后，按要求对活动资料进行整理、归档，并按甲方要求进行资料上报。
4．熟练掌握新媒体运营平台数据分析工具，对新媒体访问情况进行数据分析，定期提交数据分析报告。
二、运维服务要求
乙方应保证新媒体信息制作服务项目组不少于2名人员，其中至少1名直接接受甲方管理。甲方直接管理乙方工作人员，对乙方工作人员进行工作委任、管理安排及业绩考核。

	
	
	

	3
	数量/服务期限
	一、日常信息制作数量要求
政务微信每个工作日推送1-3条，周末和节假日根据工作需要推送信息，全年推送图文信息不少于750条，按需完成菜单栏优化，粉丝数持续增长。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联动发布信息，在此基础上，加强与市发展改革委网站重要信息的联动发布，并转发成都发布、成都日报等媒体有关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信息，每个工作日发布6-10条，周末和节假日根据工作需要推送信息，全年发布信息不少于1500条，粉丝数持续增长。今日头条号每个工作日发布2-3条，全年发布信息不少于750条。微信视频号全年发布短视频不少于14条。抖音号平均每月发布2条。知乎号、澎湃号、网易号与政务微信自动同步数据更新。
[bookmark: _Toc207816154]二、互动活动策划及奖品购买要求
全年开展微信有奖活动不少于1次，微博有奖活动不少于1次。根据有奖调查、答题等互动活动开展需要，购买活动奖品及第三方平台服务。
三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至2026年12月31日。

	4
	商务要求
	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并生效，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.00%。服务验收合格，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.00%。

	
	
	服务验收：由采购人自行组织内部验收。以符合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要求为验收通过标准；验收通过后甲方应向乙方出具书面验收意见。因财政资金支付时间实际情况，采购人将于服务期限截止日之前提前进行验收、付款。付款后，成交供应商应继续按合同提供服务。如若成交供应商未按合同继续提供服务，须按合同金额的5%向采购人作出赔偿。



